
— 2 —

西安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领域行政强制事项清单（2022 年版）

序

号
类别 职权名称 实施依据 备注

1

行

政

强

制

措

施

查封场

所、设施

或者财

物；

扣押财

物

对违法收集、贮存、

运输、利用、处置的

固体废物及设施、设

备、场所、工具、物

品的查封、扣押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二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可以对违法收集、贮存、运输、利用、

处置的固体废物及设施、设备、场所、工具、物品予以查封、扣押：

（一）可能造成证据灭失、被隐匿或者非法转移的；

（二）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

城管部门

在依法查

处职权范

围内的生

活垃圾、建

筑垃圾类

违法行为

时适用

2

对不符合安全标准

的设施、设备、器材

或者违法储存、使

用、经营的危险物品

查封或者扣押；对违

法存储、使用、经营

危险物品的作业场

所的查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六十五条 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的法律、

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行使以下职权：

（四）对有根据认为不符合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或者行业标准的设施、

设备、器材以及违法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的危险物品予以查封

或者扣押，对违法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危险物品的作业场所予以查封，

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城管部门

在依法查

处职权范

围内的燃

气类违法

行为时适

用

3

对造成或者可能造

成严重污染大气行

为或者有关证据可

能灭失或被隐匿的

案件中的有关设施、

设备、物品的查封、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三十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大

气污染物，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大气污染，或者有关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被隐匿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

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可以对有关设施、设备、物品采取查封、扣押等行

政强制措施。

城管部门

在依法查

处职权范

围内的油

烟污染、扬

尘污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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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押。 大气污染

行为时适

用

4

对拒不改正严重噪

声污染行为涉及的

噪声排放场所、设

施、设备、工具和物

品的查封、扣押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

第三十条 排放噪声造成严重污染，被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或者其他负有噪声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可以查封、

扣押排放噪声的场所、设施、设备、工具和物品。

城管部门

在依法查

处职权范

围内的临

街商业门

店广告宣

传噪声、公

共场所娱

乐健身噪

声时适用

5

对拒不改正违法摆

摊设点行为中的兜

售物品及装盛器具

的暂扣

《陕西省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

第二十六条第二款 城市道路、立交桥、过街桥、人行地下通道以及

其他公共场所禁止摆摊设点。在不影响城市交通和市容环境卫生的情况下，

市、县（区）人民政府可以确定特定路段、场地、时间准许设置临时零售

点。违反规定摆摊设点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拒不改正的，可以暂扣其

兜售的物品及其装盛器具，并处以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实施暂扣

的，应当出具暂扣清单，并通知违法行为人按照规定时间到指定地点接受

处理；逾期不到指定地点接受处理造成损失的，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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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拒不改正违法市

政公用设施管理行

为涉及的违法活动

物品和工具的扣押。

《陕西省城市市政公用设施管理条例》

第五十五条 对违反本条例的违法行为，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制止无

效的，可以扣押违法活动的物品和工具；围攻、殴打执法人员、妨碍执行

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

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扣押物品和工具时必须开具扣押凭证，违法行为处理完毕后应当及时

返还。

7

对登记保存不足以

防止当事人销毁或

转移证据、拒不改正

又转移财产逃避义

务、违法行为可能危

害人身健康、威胁公

共安全、破坏环境资

源的，其涉及的工

具、物品的查封、扣

押。

《西安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条例》

第十九条第一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城管执法部门负责人批准，

可以查封、扣押涉嫌违法的工具、物品：

(一）适用先行登记保存不足以防止当事人销毁或者转移证据的；

（二）当事人拒不改正或者有证据证明其转移财产逃避义务的；

（三）有可能危害人身健康、威胁公共安全、破坏环境资源的物品；

（四）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的。

8

其他行

政强制

措施

证据可能灭失或以

后难以取得情况下

的先行登记保存证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五十六条 行政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的方法；在

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

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在此期间，当事人或

者有关人员不得销毁或者转移证据。

9

行

政

强

制

执

加处罚

款

对逾期不履行行政

处罚决定缴纳罚款

义务的加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七十二条第一项 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

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

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出罚款的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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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10

拍卖或

者依法

处理查

封、扣押

的场所、

设施或

者财物

对不缴纳罚款及加

处罚款，又不复议不

起诉不领回查封扣

押物品的拍卖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四十六条第三款 没有行政强制权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但是，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经催

告仍不履行的，在实施行政管理过程中已经采取查封、扣押措施的行政机

关，可以将查封、扣押的财物依法拍卖抵缴罚款。

11

代履行

对经催告仍不履行

行政机关作出的排

除妨碍、恢复原状义

务，已经危害交通安

全、造成环境污染或

者破坏自然资源的

代履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五十条 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要求当事人履行排除妨碍、恢复原状等

义务的行政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经催告仍不履行，其后果已经或者

将危害交通安全、造成环境污染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的，行政机关可以代履

行，或者委托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履行。

12

对需要立即清除城

市道路、公共场所遗

洒物、障碍物或者污

染物但当事人不能

清除的立即代履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五十二条 需要立即清除道路、河道、航道或者公共场所的遗洒物、

障碍物或者污染物，当事人不能清除的，行政机关可以决定立即实施代履

行；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事后立即通知当事人，并依法作出

处理。

13

对建（构）筑物外立

面不整洁、完好的经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未改正的代为修饰

粉刷

《陕西省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

第十七条 建筑物、构筑物应当按照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和

市容环境卫生专业规划的要求，与周围景观相协调。

主要街道两侧和重点区域的建筑物、构筑物的外立面应当保持整洁、

完好。违反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由专业企业按照规定

代为修饰粉刷，所需费用由责任人承担。

主要街道和重点区域的范围由市、县（区）人民政府确定并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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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对广告、画廊、牌匾、

标语、霓虹灯、灯箱

等破损、污浊或显示

不全的；封闭阳台不

符合规定的；停车

场、点的环境卫生不

符合规定的在责令

改正期限内拒不改

正的代为组织清理。

《西安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并处 5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罚款；有本条第二项、第六项和第八项行为之一，在责

令改正期限内拒不改正的，城市管理部门可以组织清理，所需费用由责任

人承担：

（二）广告、画廊、牌匾、标语、霓虹灯、灯箱等破损、污浊或显示

不全的；

（六）封闭阳台不符合规定的；

（八）停车场、点的环境卫生不符合规定的；

15

对逾期不履行在市

政设施范围内排除

妨害、恢复原状决定

的代履行

《西安市市政工程设施管理条例》

第六十五条 擅自在市政工程设施范围内堆放物料、摆设摊点、施工

作业、搭建棚房的，市政工程设施管理部门可以作出责令当事人限期排除

妨害、恢复原状的决定；情节严重的，没收从事违法活动的工具和物品；

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经催告仍不履行，市政工程设施管理部门可以代履行

或者委托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履行，所需费用由当事人承担。

16

其他行

政强制

执行方

式

对逾期不拆除的户

外广告设施的强制

拆除

《西安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条例》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户外广告设施逾期不拆除的，由城市

管理部门强制拆除，拆除费用由责任人承担。

备注：关于城管部门在违法建设执法中的行政强制事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第六十八条和《西安市城乡规划条例》

第七十一条之规定，城管部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后，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建设工程所在地的人

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即经建设工程所在地的人民政府责成，城管部门可依法实施查封违法

建设施工现场和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物的行政强制权力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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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办公室 2022 年 9月 28 日印发


